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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江俊良
電話：02-24201122 分機2205
電子信箱：ling329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社救貳字第1120223348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8P008873_1120223348A_112D2026823-01.jpg、

11228P008873_1120223348A_112D2026824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兒童及少年培力暨兒少權益促進委員會兒少代表

遴選計畫及DM各1份，請協助邀請貴校學生自治市長及幹

部報名、轉知貴校教師、學生（國小六年級至高中職）並

鼓勵兒少報名參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條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本市兒童及少年代表(以下稱兒少代表)制度，本府

自103年持續招募本市兒少擔任代表，辦理兒少培力活動，帶領

兒少代表參與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，蒐集兒少意見

並為兒少發聲。

三、本(112)年度預計招募15位本市兒少代表，擔任兒少代

表者，任期兩年，任期屆滿時發予證書，予以鼓勵。

四、請協助宣傳並鼓勵多元背景、弱勢群體之兒少參與，遴選

資訊如下：

(一)招募對象：居住於本市之12歲-未滿18歲兒少

(二)報名截止日期:即日起至112年6月23日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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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遴選時間:112年7月6日下午2時

(四)遴選地點:本府4樓禮堂

五、本案聯絡人及電話：

(一)本府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社工師江俊良02-24201122分機

2205。

(二)本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社工高婉禎

02-24322700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、光隆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二信學校
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
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
國立基隆高級中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、培德學校
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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